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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90 证券简称：纳微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4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 1%刻度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股东深圳市纳微科技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江必旺、苏州纳卓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纳研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股东陈荣华保证

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东深圳市纳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纳微”）持有公司股份 71,406,9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6831%，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1,406,992 股。

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并已于 2024 年 6 月 24 日起上

市流通。深圳纳微股东分别为 BIWANG JACK JIANG（中文名：江必旺）博士和陈

荣华先生，其中江必旺博士是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持有深圳纳微股权比例

为 84.8673%，陈荣华先生持有深圳纳微股权比例为 15.1327%（折算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数量为 10,805,826 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 年 8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股东陈荣华先生计划减持通过深圳纳微间接

持有的全部公司股票，即深圳纳微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

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10,805,82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6759%，其中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038,100 股，大

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767,726 股。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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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至 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股东陈荣华先生在 2025

年 9 月 22 日至 2025 年 9 月 29 日期间通过深圳纳微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37,000 股，变动比例 0.0092%。股东陈荣华先生通过深圳纳微及苏

州纳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5.0089%减少至

4.9997%，不再是公司间接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

2025 年 12 月 19 日，公司收到股东陈荣华先生及深圳纳微发来的《关于权

益变动触及 1%刻度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股东陈荣华先生通过深圳纳微以

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532,64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8748%。股东深圳纳微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纳卓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纳研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必旺所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42.62%

减少至 41.76%，触及 1%的整数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

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深圳市纳微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71,406,992股

持股比例 17.683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 前取得：71,406,99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江必旺 64,716,235 16.0262%

控制减持主体执行事务

合伙人苏州纳百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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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纳研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5,144,410 6.2267% 受同一主体江必旺控制

苏州纳卓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851,854 2.6873% 受同一主体江必旺控制

合计 100,712,499 24.9403% —

注：以上持股比例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并非数据错误。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深圳市纳微科技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 年 8 月 30 日

减持数量 3,532,643股

减持期间 2025 年 9 月 22 日～2025 年 12 月 19 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集中竞价减持，3,442,643 股

大宗交易减持，90,000 股

减持价格区间 23.00～28.25元/股

减持总金额 89,770,641.61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7,273,183 股

减持比例 0.8748%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6759%

当前持股数量 67,906,938股

当前持股比例 16.8164%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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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是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 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

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深圳市纳微科技有限

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4403007827711329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苏州纳卓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20594MA1TBJNX3N

□ 不适用

苏州纳研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20594MA1TC1WH6J

□ 不适用

江必旺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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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 年 12 月 19 日，公司收到股东陈荣华先生及深圳纳微发来的《关于权

益变动触及 1%刻度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股东陈荣华先生通过集中竞价及

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532,64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8748%。

股东深圳纳微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纳卓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纳

研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必旺所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42.62%减少至

41.76%，触及 1%的整数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

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深圳市纳

微科技有

限公司

7,140.6992 17.68 6,790.6938 16.82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注

明）

2025/09/22-

2025/12/19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苏州纳卓

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085.1854 2.69 1,085.1854 2.69 / /

苏州纳研

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514.4410 6.23 2,514.4410 6.23 / /

江必旺 6,471.6235 16.03 6,471.6235 16.03 / /

合计 17,211.9491 42.62 16,861.9437 41.76 -- --

注：本次权益变动为深圳纳微股东陈荣华先生减持通过深圳纳微间接持有的部分公司股

份所致。

五、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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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前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具体详

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30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

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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